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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内设机构

主要职责处室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指挥中心：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内设机构

主要职责处室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现予印发。 二00六年一月十七

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内设机构主要职责处室设

置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国

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的通知》（中编发〔2005〕3号）和人事部《关于同意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

复函》（国人部函〔2005〕147号），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指挥中心为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领导，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事业单位；履行全国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综合监督管理的行政职能；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的规定，协调、指挥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

作；列入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范围。国家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指挥中心（以下简称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内设机构的主

要职责、处室设置和人员编制如下： 一、综合部 负责政务、

政策法规、行政事务、人事、外事和党务工作。 （一）主要

职责 1．研究提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的方针政策，组织起草

、拟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方面的法规、标准。 2.组织协调机



关办公，拟定工作规则和工作制度，组织或参与会议筹备、

对外联络，管理协调机关行政、后勤事务工作。 3.负责机关

文秘、公文管理工作，起草重要文件和报告；负责保密和档

案管理工作。 4．拟定外事工作计划，承办或参与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 5．承办人事劳动工资管理

和机关党务、纪检工作。 （二）处室设置 根据上述主要职责

，综合部设3个处（室）：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政策法规

处（宣传教育处）、人事处（外事处）。 （三）人员编制 人

员编制13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2名，正副处长职数3名

。 二、指挥协调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